
第二节  税收征收管理 

 

【知识点】税款征收的管理 

一、税款征收方式 

征收方式 适用范围 

查账征收 财务会计制度较为健全 

查定征收 账册不健全，但能控制原材料或进销货的纳税单位 

查验征收 经营品种比较单一，经营地点、时间和商品来源不固定的纳税单位 

定期定额征收 无完整考核依据的小型纳税单位 

 

二、税款征收内容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

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 3 个月。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

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

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税款征收内容 

1.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

的 

（2）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3）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4）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5）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6）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二、税款征收内容 

2.核定应纳税额的方法： 

（1）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收入额和利润率核定； 

（2）按照营业收入或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核定； 

（3）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 

（4）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核定。 

采取上述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 

 

3.关联企业的税收调整制度 

（1）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①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 

②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 

③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 

 

（2）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下列方法调整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①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的相同或者类似业务

活动的价格； 

②按照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的价格所应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 

③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调整； 

④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 

【提示】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费用的，税务机关自该业务往来发



生的纳税年度起 3 年内进行调整；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10 年内进行调整 

 

4.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的制度 

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

务机关处理。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手续费。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时，必须给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 

 

三、纳税担保 

1.纳税担保的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 具体规定 

税务机关有根据地认为从事生

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

义务行为的 

税务机关有根据地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

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限之前，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

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应纳税收入的迹

象的，税务机关可责令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 

有欠缴税款的纳税人需要出境

的 
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 

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而未缴清税款，需要申请行政复议的 

 

2.纳税担保范围：包括税款、滞纳金和实现税款、滞纳金的费用。其中，费用包括抵押、质押登记费用、质押

保管费用，以及保管、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等相关费用支出。 

3.纳税担保的形式 

 

3.纳税担保的形式 

纳税保证 

纳税保证人向税务机关保证当纳税人未按

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确

定的期限缴清税款、滞纳金时，由纳税保证

人按照约定履行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行为 

纳税保证人包括在中国境内具有纳税

担保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 

纳税抵押 
指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不转移对所列财产

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税款及滞纳金的担保 

可以抵押的财产 

（1）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

着物。 

（2）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

和其他财产。 

（3）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房

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4）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机

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 

（5）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机关

确认的其他可抵押合法财产。 

纳税质押 

经税务机关同意，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将其

动产或权利凭证移交税务机关占有，将该动

产或权利凭证作为税款及滞纳金的担保。纳

税人逾期未缴清税款及滞纳金的，税务机关

有权依法处置该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抵缴税

款及滞纳金 

纳税质押分为： 

（1）动产质押：现金以及其他除不动产

以外的财产； 

（2）权利质押：汇票、支票、本票、债

券、存款单等权利凭证 

 



 

【提示】不得作为纳税保证人： 

① 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② 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纳税担保。 

 

四、税收保全措施 

税收保全措施是指税务机关对可能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者某种客观原因，致使以后税款的征收不能保证或难

以保证的案件，采取限制纳税人处理或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措施 

 

采取税

收保全

措施的

前提和

条件 

（1）行为条件：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逃避纳税义务行为主要包括转移、隐匿商品、

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等 

（2）时间条件：在规定的纳税期届满之前和责令缴纳税款的期限之内 

（3）担保条件：在上述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纳税

人不提供纳税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4）批准机关：经县级以上税务局 （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提示】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纳税人仅限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不包括非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也不包括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 

实施措

施 

（1）书面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2）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3）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 

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包括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 

单价 5000 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 

 

 

五、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适用范

围 

（1）超过纳税期限：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纳税或者解缴税款 

（2）告诫在先：税务机关必须责令限期缴纳税款 

（3）超过告诫期：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 

（4）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等强制执行措施应经县以上税务局 （分局）局长批准 

【提示】不仅限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也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税务机关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可以

单独对纳税人应缴未缴的滞纳金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实施措

施 

（1）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2）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

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提示】对单价 5000 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个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维持

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范围之内。 

 

六、税款追征与退还 

1.税款的追征——纳税人少缴税款 

（1）税务机关责任，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2）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失误，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

长到 5 年 

（3）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抗税、骗税，税务机关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骗取的税

款 



 

2.税款的退还——纳税人多缴税款 

（1）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无限期）。 

（2）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 3 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纳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 

【提示】纳税人依法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但未享受而多缴税款的，规定期限内申请退还多缴税款，不加算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